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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7        证券简称：蓝晓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8 

债券代码：123195        债券简称：蓝晓转 02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及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

同意募投项目“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技术营销及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增加全资子

公司蓝晓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蓝晓”）作为共同实施主体，

募投项目“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材料生产体系扩建项目”增加“西安泾河工业园

（北区）东西七横路北侧”作为实施地点，“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技术研发中心

项目”和“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技术营销及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延长实施期限，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628 号）核准，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460,645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46,064,500.0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律师费、

审计费、资信评级费等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人民币 6,197,245.7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39,867,254.25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致同验字（2023）第 110C000186

号《验证报告》验证确认。前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及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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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材料生产体系扩建项目 33,126.98  25,331.00   

2 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21,753.45 18,489.00   

3 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技术营销及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8,245.00 4,851.00   

4 补充流动资金 5,935.45  5,935.45  

合计 69,060.88 54,606.45  

三、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情况 

（一）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相关情况 

“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技术营销及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涉及境外资金支付

事项，为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建设，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

的实施进度，拟增加香港蓝晓作为共同实施主体，投资方向、投资总额、投资

内容均不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增加前实施主体 增加后实施主体 

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技术营销 

及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 公司、香港蓝晓 

香港蓝晓相关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蓝晓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 年 12 月 13 日 

主要生产经营地 
SUITE 603，6/F HANG PONT COMMERCIAL BUILDING 31 TONKIN 

ST CHEUNG SHA WAN KL 

注册资本 5,000 万港币 

公司股东 蓝晓科技出资比例 10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国际贸易、投资等 

（二）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及相关情况 

为满足募投项目“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材料生产体系扩建项目”的实施需

要，保障项目顺利开展，拟增加项目实施地点，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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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增加前实施地点 增加后实施地点 

新能源金属吸附分离材

料生产体系扩建项目 

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南北

四号路西侧、西高路北侧（陕

（2019）高陵区不动产权第

0005306 号） 

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南北四

号路西侧、西高路北侧（陕

（2019）高陵区不动产权第

0005306 号）；西安泾河工业园

（北区）东西七横路北侧（高国

用(2015)第 10 号） 

（三）延长募投项目实施期原因及相关情况 

公司产品在新能源金属提取领域具有良好的业务前景，在实际业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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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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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

响。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延长

实施期限事项无异议。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